
2~4 歲育兒津貼申辦 

一、依據 

(一)行政院我國少子女對策計畫。 

(二)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發放二至四歲幼兒育兒津貼作業要點。 

 

二、補助對象 

以下各項(皆須具備) 

(一)育有生理年齡滿 2 歲至當學年度 9 月 1 日未滿 5 歲之我國國籍幼兒。 

(二)幼兒父母或監護人最近年度之所得均未達申報標準或合併或單獨申報綜所稅稅率未達 

20% 。 

(三)幼兒父母或監護人未正領取育嬰留職停薪津貼。 

(四)幼兒未正就讀公立、非營利、準公共幼兒園、社區 部落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特教學校。 

(五)幼兒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三、補助基準 

(一)一般家庭：2,500 元/月。 

(二)第 3 名以上子女：加發 1,000 元 月。 

(三)幼兒 中途入 公立、非營利、準公共幼兒園、社區 部落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特教學校 當月

未滿 15 日者，給予補助 ；超過 15 日者，不予補助。 

 

四、申請日期 

(一)生理年齡滿 2 歲之「次月」起受理申請，因當月仍可領 0- 2 歲育兒津貼。 

(二)考量 108 年 8 月開始申請， 特開放 108 年 9 月申請者 ，可追溯 108 年 8 月補助款。 

 

五、申請人及申請方式 

(一)申請人 

1.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為原則。 

2.檢具相關證明得由實際照顧之父或母一方提出請參考作業要點第 5 點 。 

  作業要點第 5 點: 

本津貼之申請，應由幼兒之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為之。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由實際照顧之父或

母一方提出申請： 

(1)父母一方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六個月以上。 

(2)父母一方處一年以上之徒 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年 

以上，且在執行中。 

(3)父母離婚而未協議對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行使或負擔或共同監護。 

(4)有家庭暴力或其他變故。 

(5)非婚生子女。 

幼兒之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具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情況或其他特殊情形致實際上未能

照顧幼兒者，得由實際照顧幼兒且與幼兒共同居住之人提出申請；申請時，第三點第一項第

二款綜合所得稅稅率之認定，以實際照顧人之資料為凖。 

(二) 申請方式 

    1.親送:申請人至區公所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交予各里里幹事 。未完備者則退件。 



2.郵寄：申請人自教育局網站或左營區公所下載申請書，填妥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寄至教育局

幼兒教育科 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復路二段 132 號 。 

六、檢附資料 

(一) 應備文件： 

1.申請表(可至教育局或左營區公所區政服務─常用表單下載─民政業務表單)下載。 

2.申請人 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 及幼兒身分證明文件 如戶口名簿影本 。 

3.申請人其中一方或幼兒本人之郵局帳戶影本。 

4.申請人一方為在臺無戶籍、大陸地區人民或外籍人士者，請檢附居留證影本或護照影本。 

(二)選備文件 以下 2- 7 項依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檢附): 

1.第 3 名以上子女相關證明文件(如含 3名子女的戶口名簿影本) 

2.警察受理查詢人口案件登記表之收執聯影本。 

3.暫時通常保護令影本。 

4.保安處分處所執行證明、在監執行證明。 

5.家暴事件調查表影本。 

6.家暴事件驗傷診斷書影本。 

7.其他。 

 

七、審查作業 

(一)是否需補正： 

1.教育局受理後，表件未完備者則書面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則駁回。 

2.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則依補正日期作為申請日 。 

3.不需補正，續行審查。 

(二 )是否通過審查： 

1.未通過者，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得於收到通 知 30 日內 ，檢附資料提出申復。 

2.通過者，書面通知申請人， 於次月 按月撥款 。 

 

八、 撥款 

(一)當月申請，經審查通過後，於次月月底前撥款。 

(二)因資格變動而不符資格者， 應通知教育局停止撥付；或教育局知悉後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 。 

(三)不符資格而領取補助者，應於書面送達次日起 60 日內 至教育局繳回溢領款項 屆期未返還者，

依法移送行政執行。 

 

九、其他注意事項：幼兒戶籍移至其他直轄市、縣市，需重新向戶籍所在地之核 

定機關提出申請。 

 

 

 

 

 

 

 

 



十、如有問題，可洽提供教育局局聯繫窗口詢問。 

 
 


